附件4     

报名公益岗人员社会关系备案表
为严格落实公职人员和村（社区）干部的亲属备案上岗制度，报名公益岗的人员，须在报名申请前按照真实情况填写本表格，未如实填写的按照申报材料虚假失实予以清退，并追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。

注：该亲属已去世，填已故；该亲属不存在，填无；表格行数不够，在后面补充；不允许空白。

最后一列：应填写对应亲属，是否为公职人员或村干部。

（报名人员注意反正面填写全部信息）

每个报名公益岗人员的报名表应与其社会关系备案表装订在一起，便于存档和查看，排序时应参考本表
	报名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	报名人员类别
	

	亲属称谓
	亲属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工作单位
	工作职务
	是否公职或村(社区)干部

	配偶
	
	
	
	
	
	

	父亲
	
	
	
	
	
	

	母亲
	
	
	
	
	
	

	公公/岳父
	
	
	
	
	
	

	婆婆/岳母
	
	
	
	
	
	

	儿子 ①
	
	
	
	
	
	

	儿子 ②
	
	
	
	
	
	

	儿子 ③
	
	
	
	
	
	

	女儿 ①
	
	
	
	
	
	

	女儿 ②
	
	
	
	
	
	

	女儿 ③
	
	
	
	
	
	

	女婿/儿媳 ①
	
	
	
	
	
	

	女婿/儿媳 ②
	
	
	
	
	
	

	女婿/儿媳 ③
	
	
	
	
	
	

	兄弟/姐妹 ①
	
	
	
	
	
	

	兄弟/姐妹 ②
	
	
	
	
	
	

	兄弟/姐妹 ③
	
	
	
	
	
	

	兄弟/姐妹 ④
	
	
	
	
	
	

	爷爷
	
	
	
	
	
	

	奶奶
	
	
	
	
	
	

	姥爷
	
	
	
	
	
	

	姥姥
	
	
	
	
	
	

	孙子/女 ①
	
	
	
	
	
	

	孙子/女 ②
	
	
	
	
	
	

	孙子/女③
	
	
	
	
	
	

	外孙子/女 ①
	
	
	
	
	
	

	外孙子/女 ②
	
	
	
	
	
	

	外孙子/女 ③
	
	
	
	
	
	

	其他共同生活人员
	
	
	
	
	
	


本人承诺：以上提报信息情况属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如有隐匿瞒报，自愿放弃公益性岗位有关政策并退回补贴资金。

报名人/填表人(签字+手印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年     月    日
